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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總務處-出納組】 

工作項目 所得稅作業 承辦員 陳嘉寧 

法令依據 出納管理手冊－第五章 分機 82069 

       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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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:代扣稅款之日

起 10 日內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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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國人: 1 月底前完成

年度所得稅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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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國人為公司行號者 

：2 月中前寄發各類所

得扣繳憑單 

 

 

使用表單 依薪資代碼及歸屬年度資料統計表、併稅所得印領清冊。 

注意事項 所得人為個人自 102 年起免寄發扣繳憑單，只需寄交(公司行號)扣繳憑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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